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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广和山水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核销长期挂账应付款 

事项的问询函暨停牌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 12 月 30 日，山西广和山水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发来的《关于对

山西广和山水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有关核销长期挂账应付款事项的  

问询函》（上证公函【2015】2085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问询函》的全部内容如下： 

“2015 年 12 月 30 日，公司提交披露的《关于核销长期挂账应

付款项的公告》称，公司依据规定核销长期应付款项合计 1486 笔，

金额 13,017,374.95 元。上述长期挂账的应付款项，债权人与公司无

关联关系，自移交给公司后债权人一直未向公司催讨且公司从未偿付，

债务账龄均超过五年以上，已过法律诉讼时效。公司拟将上述长期挂

账的应付款项予以核销，并计入 2015年度财务报告。核销上述长期挂

账应付款项后，将增加公司 2015 年合并报表利润总额 13,017,37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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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经对你公司上述公告事后审核，现有如下事项请你公司核实后予

以补充披露： 

1.请你公司及会计师逐笔核实并列举上述 1486 笔应付款项的具

体发生时间、债权人、债务人、涉及金额及应付账款的形成原因。  

2.上述应付款项的核销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核销的应

付款项计入公司当年损益是否恰当。请公司会计师对照公司 2003 年

至 2014 年年报应付款项的披露情况，核实本次拟核销的应付款项的真

实性，并就其核销及会计处理发表专项意见。  

3.请公司逐笔核实上述应付款项的诉讼时效是否发生过中止或中

断的情形，说明公司自行单方面核销是否合理合法，并提示相关债权

人可能主张债权的风险，以及公司后续的应对措施。请会计师及律师

对此发表意见。  

请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分别对上述事项发表意见。  

请你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披露本函内容，并于 2016 年

1 月 5 日之前对上述问题进行补充披露，同时以书面形式回复我部。” 

 

    公司需核实相关事项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回复，为避免公司

股价异动，公司申请股票自 2015 年 12 月 31 日开市起停牌。 

待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回复《问询函》并公告后，公司股票复

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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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发布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

险，谨慎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山西广和山水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